出 版 协 议
 

      为保护论文作者和编辑部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甲方） 和论文作者（乙方）双方就该稿件的出版事宜协议如下：

第一条  乙方将论文整体以及附属于论文的图、表、摘要或其他可从论文中提取的部分的全部可转让的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改编权、汇编权、广播权、展览权独家转让给甲方。

该论文著作权转让期限：该论文著作权法定最长保护期限。

该论文著作权转让适用地域：世界各地。

第二条  本作品发表后作者（乙方）享有非专有权。作者（乙方）可以：①将该文全文汇编到本人的非期刊类文集中；②在后继的作品中引用该文稿中部分内容。但是，在以上使用（包括引用）过程中，明确标注甲方期刊的刊名、年卷期号。如有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翻译出版等商业活动，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第三条  乙方授权甲方在第一条规定的著作权转让的期限和地域内可以将上述权利的全部或部分转让或许可给第三方。

第四条  乙方保证：

    ①稿件是作者独立取得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无剽窃，无一稿多投，保证未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凡引用了他人论述、数据、研究成果等处，均已列出对应的参考文献。

    ② 该论文的署名作者均对论文有实质性贡献，署名正确，顺序无争议；多单位合作的稿件，保证单位排序没有异议，且无知识产权纠纷。在论文修改过程中，如有增减作者或变更署名单位，需全体作者同意或第一署名单位出具证明。

    ③ 该论文不违反乙方与其他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不违反乙方与其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论文无政治问题，无违法及侵权问题。若发生上述问题，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由论文的通讯作者（第一作者或其指定的通讯作者）负责论文的修改、答疑、校对、支付审稿及出版费用、接收赠刊及著作权转让酬金等与稿件有关的所有事宜。

第六条 乙方违反上述约定或违法或侵犯公共利益、他人权益、甲方权益，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对全体作者而言，该责任为连带责任。

第七条  甲方保证尊重作者的著作权，在尊重稿件内容的基础上，甲方有权作必要修改和删减，按国家以及甲方规范进行规范化和格式化。

第八条  若发现乙方剽窃、编造、篡改、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则甲方自发现之日起3年之内不再接受乙方稿件，发现之日前已接受的稿件按退稿处理；甲方可以将该不端行为通报有关部门，在甲方期刊、网站发布公告；对已发表论文有学术不端行为者，甲方有权从相关出版物、数据库等论文载体中予以撤销并可以追回转让酬金，乙方应向甲方赔偿因此给甲方和相关利益人造成的损失。

第九条  甲方保证：在收到乙方论文后30个工作日内(作者修改时间不计）将处理意见通知乙方。若甲方收到的是退稿通知，则本合同自动终止；超过该期限时：①乙方可继续等待处理意见；②乙方可在通知甲方后撤回论文，则本合同自动终止。

第十条  乙方在甲方发出录用通知前有撤稿的权利，但是不得因此损害甲方权益；乙方未经甲方书面许可擅自撤稿、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涉及学术不端（一稿多投等）的、甲方有权通知作者单位和相关学术机构。

第十一条  甲方发出录用通知后，作者如有异议，必须在录用通知发出7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与甲方协商，如不提交书面异议意见即视为乙方认可，该录用通知即视为该出版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与该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乙方同意甲方根据乙方论文质量自行确定稿酬（0-2000元），在正式出版后支付。

第十三条 论文发表后甲方向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寄送当期刊物2本。

第十四条 论文通讯作者的行为视为乙方全体作者的行为，该协议自乙方在甲方投稿系统确认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若发生纠纷，双方将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双方均同意以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